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一般公費生獎助學金遴選辦法
112年11月30日水生生物科學系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2月29日水生生物科學系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11月14日水生生物科學系系務暨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水生生物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配合國家政策與產業需求，培育水產養殖人才，依據農業部漁業署（以下簡稱農業部）112 年 10 月 18日農漁字第 1121225924號函暨農業部農業公費及獎助學金實施要點，訂定本系一般公費生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2、 每學年依本系公告名額辦理公費生遴選作業，受理具中華民國國籍及本系正式學籍之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及碩士班一年級在學學生申請，以學士班為優先。由系務會議進行初審申請人資格，通過初審者再進行複審作業。遴選委員由系主任邀請三位以上教師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複審及面試。
3、 [bookmark: _GoBack]公費生補助對象為本系學士班三年級以上及碩士班一至二年級。
4、 公費生遴選擇優錄取至多5名，其餘申請人依名次排序為備取，其評分標準訂定如下表:
	審查項目
	內容及評分標準
	備註

	1. 書面審查(50%)
	1a. 申請書內之自述內容與學習計畫。
1b.未來從事水產養殖之潛力。
1c.大專在校成績。
1d.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 遴選委員會委員需有1/3為外聘委員；且至少1/3為女性委員。
2. 所有書面需附佐證資料。
3. 遴選前，委員名字不公開。


	2. 面試(50%)
	2a. 養殖相關經驗。
2b. 繁養殖熱忱度。
2c. 繁養殖能力素養。

	



5、 遴選獲錄取者包括正取與備取生，且皆需排序，不足額可再重新公告辦理遴選。
6、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7、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